
【【公開展覽公開展覽】】
 日期：自民國日期：自民國104104年年0606月月2929日起至日起至0707月月2929日止，計日止，計3030天。天。
 地點：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新豐鄉公所地點：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新豐鄉公所 。。

【【公開展覽說明會公開展覽說明會】】
 日期：民國日期：民國101044年年0707月月151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10:3010:30時整。時整。
 地點：新豐鄉公所三樓會議室地點：新豐鄉公所三樓會議室((新豐鄉重興村新市路新豐鄉重興村新市路9393號號))。。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提出。提出。

公 開 展 覽 說 明 會公 開 展 覽 說 明 會

 本計畫區之整體規劃，係配合十大重點服務業、四大智慧型產本計畫區之整體規劃，係配合十大重點服務業、四大智慧型產
業、六大新興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運動產業發展業、六大新興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運動產業發展

條例」，規劃非供製造業生產使用之產業服務專用區，並結合商條例」，規劃非供製造業生產使用之產業服務專用區，並結合商
業活動機能及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引入磚窯藝術或文物業活動機能及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引入磚窯藝術或文物
館，融入公園兼兒童遊樂場一併做整體規劃設計，形塑地方特館，融入公園兼兒童遊樂場一併做整體規劃設計，形塑地方特

色。另本計畫於「擴大及變更新豐色。另本計畫於「擴大及變更新豐((山崎地區山崎地區))都市計畫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第三次通
盤檢討盤檢討))案」案」((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851851次會議審議通過次會議審議通過) () (以以
下簡稱主計三通下簡稱主計三通))中列為變更案第中列為變更案第99案。案。

 再考量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再考量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66條至第條至第88條有關都市條有關都市
防災、滯洪設施、生態都市發展規劃原則等相關規定；爰此，依防災、滯洪設施、生態都市發展規劃原則等相關規定；爰此，依
據都市計畫法第據都市計畫法第1717條及條及2222條之規定擬定細部計畫。條之規定擬定細部計畫。

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都市計畫法第都市計畫法第1717、、2222條。條。

法令依據法令依據法令依據

 本計畫位置位於新豐本計畫位置位於新豐((山崎地區山崎地區))都市計畫西北側，北側緊臨農業都市計畫西北側，北側緊臨農業

區、東側以建興路一段為界、南側以住宅區與農業區為界，面積區、東側以建興路一段為界、南側以住宅區與農業區為界，面積

約約9.98369.9836公頃。公頃。

計畫範圍與面積計畫範圍與面積計畫範圍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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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牌號碼：門牌號碼： 鄉（鎮）（市）鄉（鎮）（市） 村（里）村（里） 鄰鄰

路（街）路（街） 段段 巷巷 弄弄 號號 樓樓

土地標示：土地標示： 段段 小段小段 地號地號陳
情
位
置

陳
情
位
置

公 民 或 團 體 對 「 擬 定 新 豐公 民 或 團 體 對 「 擬 定 新 豐 (( 山 崎 地 區山 崎 地 區 ))

(( 原 機 二 用 地原 機 二 用 地 )) 細 部 計 畫 案 」 意 見 表細 部 計 畫 案 」 意 見 表

是否出席新竹縣都市計畫委員會是否出席新竹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是□是 □否□否

申請人或其代表：申請人或其代表：

聯絡地址：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聯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中 華 民 國 年年 月月 日日

地址：地址：3021030210新竹縣竹北市光明六路新竹縣竹北市光明六路1010號號

電話電話：（：（0303））55181015518101轉轉62186218

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

發展處城鄉發展科收發展處城鄉發展科收

郵寄地點郵寄地點

及電話及電話

擬定新豐(山崎地區)(原機二用地)細部計畫案



註：非屬本畫範圍者，皆應以原有計畫為準。註：非屬本畫範圍者，皆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擬定新豐擬定新豐((山崎地區山崎地區)()(原機二用地原機二用地))細部計畫公開展覽示意圖細部計畫公開展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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